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2013年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为了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法》（冀人社发〔2011〕9号）文件精神，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2013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2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单位基本情况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是河北省骨干大学（省重点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的二级学院。其前身是1978年原河北医学院重建的口腔医学系，是河北省唯一一所省级口腔专科医院，是河北省口腔医学中心，集口腔医疗、教学、科研、口腔预防及口腔公共卫生为一体。河北省口腔医学会、河北省牙病防治办公室均挂靠在本院，主办《现代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设在该院。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口腔医学实验室是河北省重点实验室；口腔医学专业为国家级高等学校品牌特色专业。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经过近30余年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为河北省口腔医学医疗、教学、科研、口腔公共卫生与预防保健中心，并已迈向全国口腔医学先进行列。

二、招聘原则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德才兼备，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实行公开招聘，在考试、考核的基础上择优聘用。

三、招聘条件、岗位、人数

（一）应聘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4.具有与招聘岗位要求相适应的学历学位、专业、年龄和技能条件；

5.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7.2012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取得学历学位且未签订就业协议的全日制博士或硕士毕业生，年龄在32周岁以下（学术带头人除外）。

（二）招聘人数和岗位条件

2013年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拟公开临床医生岗位人员12名。具体招聘人数及岗位条件详见《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现役军人;

3.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人员；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

四、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在省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

2、其他报名方式。考生可现场报名，通过传真（0311-86051304）、电子邮箱（hbkqxmb@126.com）等方式报名。

（1）报名时间：2013年4月15日—4月26日。

（2）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

报名地点：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四楼综合办公室（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83号）

联系方式：0311-86266643（电话）

0311-86051304（传真）

联系人：马哲

（3）报名要求：每名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位。其中2013年应届毕业生须提供由本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签署意见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报考人员应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凡本人填写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或填写错误的，责任自负；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

报考人员可将报名表及个人简历、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资格证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以邮寄形式(或扫描合并为一个PDF文档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报名。

请考生保持报名时所留联系电话的畅通，以便通知有关事宜。

（4）资格审查。由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人事处依据招聘岗位设置的条件进行资格审查，现场确认时提交的材料主要包括：身份证，初始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近年来的学术论文、科研业绩、获奖证书等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资格审查结果现场确认或由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人事处通知。

五、考核

(一)笔试。

1.笔试方式。笔试采取闭卷的方式，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同岗位具体笔试内容及分制于笔试前通知。

2.笔试时间：考生的笔试具体时间、地点和有关要求由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人事处具体通知。

3.笔试成绩由医院于公示栏公布。

（二）面试

1．面试人选确定。依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计划数1：3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选，比例内末位笔试总成绩并列的都进入面试。

2.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3.面试方式由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职能部门、相关专家组成考核小组进行考核，考核小组由至少7人组成，就应聘人员的专业水平、综合素质、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考核评分。

考核小组综合各方面考核结果，按照分数从高到低，确定最终拟聘人选。

（三）总成绩合成

面试结束后，按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两部分计算考试总成绩，满分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60分。其中，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分别占60%、40%，计算考试成绩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六、体检与公示

体检工作由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人事处统一组织，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执行。

体检不合格的，取消拟聘人选资格，并从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经体检合格的，确定为拟聘用人选，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7个工作日。

七、聘用

公示期结束后，我院按程序办理相关聘用手续。被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2013年4月13日



